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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务报酬所得，指个人独立从事各种非雇佣的劳务所取

得的所得，其已成为个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何对劳务报

酬所得进行纳税筹划，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。

一、劳务报酬所得的征税规定

1援 劳务报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20%，每次收入臆4 000元

时，定额扣800元；每次收入>4 000元时，定率扣20%。同时税

法规定对一次收入畸高的可实行加成征收的办法。“畸高”，指

个人一次取得劳务报酬，其应税所得超过20 000元。应税所

得在20 000 耀 50 000元的部分加征五成，税率实际上为30%；

超过50 000元的部分，加征十成，税率实际上为40%。

2援 劳务报酬所得实行按次纳税。只有一次性收入的，以

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；属于同一事项连续取得收入的，以一个

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，不能以每天取得的收入为一次。

3援 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收入与在职人员兼职收入要区

别对待。淤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的收入，在减除按税法规定的

费用扣除标准后，按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应税项目缴纳个人所得

税。于在职人员兼职取得的收入应按照“劳务报酬所得”应税

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二、纳税筹划思路

1援 避开劳务报酬中的加成征收。

（1）对一次性收入进行合理的分割。劳务报酬所得内容共

有29项，一次性收入中如果劳务报酬所得内容不一样但相互

关联，就可以进行必要的分割。比如设计、装潢这两项劳务如

果由同一人完成，报酬一并给付，为避免带来超额税收负担，

提供劳务方也就是纳税方可以事先进行筹划，与对方分别签

订设计、装潢合同，以达到节税目的。

例1：李某对张某的房屋进行设计与装潢，按合同规定，完

工后张某应支付李某劳务报酬50 000元。根据税法规定，李某

应交个人所得税：50 000伊（1-20%）伊30%-2 000=10 000（元）。

如果李某事先进行筹划，与张某分别签订设计、装潢合同，劳

务报酬分别为20 000元、30 000元，那么设计报酬应交个人所

得税：20 000伊（1-20%）伊20%=3 200（元），装潢报酬应交个人

所得税：30 000伊（1-20%）伊30%-2 000=5 200（元），合计应交

个人所得税8 400元。与前面的方案相比，李某可以节税1 600

元（10 000-8 400）。

（2）利用时间上的差异进行纳税筹划。按税法规定，属于

同一事项连续取得收入的，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。有

的劳务不要求连续进行，而是跨月非连续进行的，相应的报酬

也可以分解到若干个月支付，这样就可以避免以月按“次”纳

税。有的劳务报酬所得属于同一事项连续取得收入，但报酬取

得不是按次或按月，而是半年或一年结算一次，在这种方式下

取得的劳务报酬，在取得相关事实证明的情况下，可以一个月

内取得的收入为“一次”。

例2：刘某为A公司会计人员，另兼职B公司会计，因B公司

规模小、业务量少，刘某不必每天去B公司做账，而是每个月

去几次将当月工作完成。兼职报酬不是按月支付，B公司每年

年底支付刘某36 000元的劳务报酬。请对此进行纳税筹划。

方案1：以1年的报酬作为一次劳务报酬所得，应纳税

额越36 000伊（1-20%）伊30%-2 000=6 640（元）。

方案2：如果刘某与B公司签订合同，注明支付的报酬是

刘某每个月劳务报酬的合计数，那么刘某取得的劳务报酬属

于同一事项连续取得收入，应该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“一

次”。平均每月劳务报酬所得越36 000衣12=3 000（元），月应纳

税额越（3 000-800）伊20%=440（元），年应纳税额越440伊12=

5 280（元）。

可见，选择方案2可以节税1 360元（6 640-5 280）。

2援 区别对待工资、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。工资、薪金

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应税项目但又容易混

淆，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。两者都是个人从事劳务活动

所取得的收入，但两者性质与适用税率不同。进行纳税筹划

时，应分情况加以区别对待。

（1）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的收入。

例3：孙某是某省人民医院的一名内科主治医生，2007年

退休，2008年1月受C私立医院的聘用，担任C医院的内科主治

医生。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，孙某每月报酬为5 600元。 如果

按劳务报酬所得核算，则月应纳税额=5 600伊（1-20%）伊20%=

896（元），年应纳税额越896伊12=10 752（元）。如果按工资、薪

金所得核算，则月应纳税额越（5 600原2 000）伊15%-125=415

劳务报酬所得纳税筹划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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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本文根据税法对劳务报酬所得征税的有关规定，针对劳务报酬所得加成征收的特点以及与工资的区别和联系

提出劳务报酬所得纳税筹划的相应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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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元），年应纳税额越415伊12=4 980（元）。两种方法下年应纳

税额相差5 772元（10 752原4 980）。案例中孙某是退休人员，其

再任职取得的收入，按照税法规定应按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应税

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年应纳税额为4 980元。

（2）在职人员兼职收入。按税法规定，个人兼职取得的收

入应按照“劳务报酬所得”应税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。这个规

定的前提是个人与兼职单位不存在雇佣关系，否则应将收入

合并按工资、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根据工资、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适用税率的规定可

知，在一般情况下，将工资、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分开核

算有利于节税，但是某些情况下将工资、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

所得合并纳税会带来较大的实惠。

例4：陈某是A高校一位在职教师，每月工资为4 000元，同

时又为B校讲课，每月收入为2 000元。如果在B校收入按工资、

薪金所得核算，那么月应纳税额=（4 000+2 000原2 000）伊15%

-125=475（元）。如果在B校的收入按劳务报酬所得核算，那么

月工资应纳税额=（4 000原2 000）伊10%-25越175（元），在B校

的收入应纳税额=（2 000-800）伊20%=240（元），合计月应纳税

额越175+240=415（元）。可见，陈某将工资、薪金所得与劳务报

酬所得分开核算有利于节税。

例5：谢某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2008年7月份从A公司取得

工资1 500元。由于单位工资太低，谢某同月在B公司找了一份

兼职，当月从B公司取得收入5 000元。如果谢某与B公司没有

固定的雇佣关系，则按照税法规定，工资、薪金所得和劳务报

酬所得应该分别计缴个人所得税。从A公司取得的工资没有

超过扣除限额，不用纳税。从B公司取得的劳务报酬所得应纳

税额为：5 000伊（1原20%）伊20%越800（元），7月份谢某共应缴纳

个人所得税800元。如果谢某与B公司存在固定的雇佣关系，

则两项收入应合并按工资、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，谢某7

月份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：（1 500+5 000原2 000）伊15%原125越

550（元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将劳务报酬所得转化为工资、薪金所

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明智的。

以上两例是单纯从纳税角度对工资、薪金所得和劳务报

酬所得做的分析。在实践中，除了考虑纳税因素，还要考虑费

用支出及福利待遇等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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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城镇土地使用税（简称“土地税”）应以科学的从价计

征计税办法替代现在的从量计征计税办法，以消除现行计税

办法存在的适用税额幅度与实际脱节、缺少税收收入弹性等

诸多弊端。本文对此加以探讨。

一、城镇土地使用税计税办法存在的问题

1援 从量计征计税办法存在严重弊端。计税依据有两种形

式：一种是以价值（货币）为计量单位，称为从价计征；一种是

以自然单位（如面积等）为计量单位，称为从量计征。目前，在

我国已开征的税种中，只有土地税等个别税种因其开征之时

不具备从价计征条件而至今沿用了从量计征的形式。笔者认

为从量计征计税办法存在严重弊端。

（员）实际计税过程中适用税额幅度的确定与《城镇土地使

用税暂行条例》（下称《条例》）的要求相背离和脱节。“根据市

政建设状况和经济繁荣程度等条件确定所辖地区的适用税额

幅度”是《条例》规定的确定土地税纳税人适用税额幅度的基

本依据。由于该确认依据过于抽象、可操作性差、缺乏科学性

和合理性，这无疑为部分纳税人利用适用税额幅度上的差别、

采用降低税率档次等手段进行“合理避税”（甚至出现讨价还

价的税收争议）等不良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制度性诱导因素，

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。

城镇土地使用税

计税办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设想

杨孟著

渊湖 南 省 国 立 投 资 掖控 股 业有 限 公 司 长 沙 410007冤

【摘要】本文分析了我国城镇土地使用税计税办法存在的问题，提出了基于从价计征计税办法的基本税、附加税、标准

扣除额三者主次分明、相互配合的多层次城镇土地使用税计税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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